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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国上市公司建立审计委员会制

度的相关思考 
叶陈刚 (博士生导师 )班文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北京 

100029) 

【摘要】本文借鉴美国审计委员会制度的发展经验 ,结合我国上市

公司的股权结构情况 ,分析了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制度在我国推行

的现状和必要性。 

【关键词】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内部监督 

审计委员会制度在美国被看做是完善公司治理模式的重要基

石 ,目前已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审计委员会制度在美国的一些大公

司 (如通用汽车公司、英特尔公司等 )中被广泛采用。其他主要发

达国家 ,如德国、日本、荷兰与澳大利亚等都一致把审计委员会作

为专门委员会中的必选项。这说明各国都很重视审计委员会在公司

治理和公司内部监督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一、审计委员会在美国的发展 

美国企业董事会下设主要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报酬

委员会及提名委员会 ,可以看成是公司内部履行监督职能的机构。

从对管理层的监督来看 ,由于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占多数 ,而且

他们不参与决策的执行 ,相对于管理层而言独立性较强 ,因此能

够从制度上保证董事会正常履行其监督职能。在这种情况下 ,主要

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作为专门的监督机构来对董事会和

管理层进行监督 ,可起到更好的内部监督作用 ,这是典型的美国

式公司治理模式。 

随着安然、世通财务丑闻发生 ,安达信退出审计业 ,一度被奉

为典范的传统治理模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质疑。按照传统的公司治

理模式 ,美国非常注重独立董事制度 ,并要求独立董事领导审计

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的工作 ,但安然事件表明 ,独立董事并没有

像预想中的那样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笔者通过查阅安然公司 

2000 年的年报 ,分析安然公司董事会成员的构成及其背景 ,发现

安然公司的 17 名董事会成员中 ,除了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

外 ,其余 15 名董事均为独立董事 ,审计委员会的 7 名成员全部

为独立董事。但即使是这样的董事会结构,也难以独立地维护广大

中小股东的利益 ,导致管理层滥用职权。这主要是因为在此之前 ,

美国公司大多为“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外部审计 (会计师事务

所 ) ”的三极治理模式 ,独立董事虽有实名 ,但并没有实权 ,无

法发挥其内部监督作用。即便是成立有审计委员会的公司 ,因为审

计委员会独立性的缺失,其作用的发挥也受到限制。而高级管理层



负责聘请会计师事务所 ,使会计师事务所自身的利益与公司高级

管理层密切相关 ,会计师事务所不能保证自身的独立地位 ,这就

直接导致安然事件这样的事情发生。另一方面 ,内部审计缺乏独立

性 ,许多公司的内部审计人员的工作范围都受到管理部门的限制,

致使董事会难以了解公司的真实财务状况。  

2002 年,美国政府颁布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将审计委

员会的地位升级为公众公司的法定审计监管机构。作为自上世纪 

3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公司改革法案 ,布什总统将法案形容为“自

罗斯福时代以来影响最深远的美国商业实务改革” ,因为它的颁布

弥补了美国上市公司治理模式的缺陷。该法案不仅把审计委员会提

升为公司的法定审计监督机构 ,更要求审计委员会发挥实质上的

积极作用 ,并要求所有的上市公司对其内部审计的作用是否能得

到充分发挥出具有关的证明。该法案的重要意义在于强调了审计委

员会在监督公司内部治理以及维护股东利益方面的关键性作用 ,

这是内部审计发展的趋势。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 ( IIA)于 2002 年

7 月 23 日提出 ,一个健全的治理结构是建立在有效治理体系的四

个基石之上 ,即在传统的公司结构之中再加入审计委员会 ,将其

作为关键要素来增加公司对外财务报告的可信度和独立性。公众也

因此把内部审计及审计委员会看做是维护企业道德的最后一道防

线。 

二、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的职责及建立审计委员会制度的

必要性  

1.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的职责 

在 2002 年,中国证监会与原国家经贸委联合发布了《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该准则第五十二条规定 :上市公司董事会可以按照股

东大会的有关决议 ,设立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等专门委

员会。这表明政府鼓励上市公司成立审计委员会从而进一步改进、

完善现存的中国式公司治理模式。《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认为审计

委员会的职责应包括 :①提议聘请或更换外部审计机构 ;②监督

公司的内部审计制度及其实施 ; ③负责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之间

的沟通 ;④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及其披露 ;⑤审查公司的内部控

制制度。  

( 1)审计委员会的职责之一是提议聘请或更换外部审计机构。

审计委员会采用这种监管体制 ,可以避免高级管理层直接接触会

计师事务所并决定审计薪酬的情况 ,从而提高了外部审计报告的

独立性。但是《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在赋予审计委员会提议聘请或

更换外部审计机构权力的同时 ,又规定审计委员会的提案应提交

董事会审查决定。如此一来 ,董事会一方面决定审计提案 ,另一方

面又是被审计对象 ,这将削弱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  

( 2)审计委员会监督公司的内部审计制度及其实施。在审计委



员会直接领导下的内部审计机构 ,有较强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其

工作范围不受管理部门限制 ,能够保证审计结果受到足够的关注 ,

进而提高内部审计的效率。目前 ,多数上市公司的内部审计机构均

由管理层领导 ,独立性较弱 ,在纠正管理层违规行为等方面显得

无能为力。随着内部审计的进一步发展 ,内部审计已经不仅局限于

财务方面的审计 ,而是向管理领域延伸 ;另外 ,从公司治理角度

来看 ,内部审计不仅要对董事会负责 ,同时也应当向股东和其他

利益相关者负责。所以 ,如果将内部审计改为由审计委员会领导 ,

并向审计委员会负责 ,直接对审计委员会报告工作 ,总经理及公

司的全部经营管理活动都需接受审计 ,则内部审计机构独立于管

理当局 ,能够最大程度地体现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有利

于内部审计监督、评估、鉴证等多种职能的发挥 ,也有利于公司治

理目标的实现。另外 ,由于审计委员会的许多工作是依靠内部审计

来实施的 ,需要内部审计收集材料、提供信息和进行参谋 ,所以由

审计委员会直接领导内部审计工作 ,也会使审计委员会提高工作

效率和充分发挥其职能。  

( 3)负责内外部审计之间的沟通是审计委员会的另一项重要

职责。只有在审计委员会的管理下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内外部审计

各自的作用 ,不会造成因内外部审计利益关联而使审计独立性失

效的局面。内外部审计之间的有效沟通能够及时交流、反馈审计过

程中的各项关于公司重大关联交易、会计政策等问题的意见和疑

问 ,从而推动内外部审计的进程 ,并进一步实现对公司的经营结

果、管理层效益等多方面的监察作用。  

( 4)审计委员会是管理层与内、外部审计之间的一个隔离层,

其可通过从外部获得财务信息以及聘请具有资深财务背景的独立

董事担任委员的形式 ,独立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 ,不受管理当局

和外部审计的干扰。  

( 5)内部控制是管理当局为了确保以有序和有效的方式实现

其管理目标 ,而制定和实施的管理政策和控制程序。审计委员会审

查内部控制制度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从而更有效地实现公司治

理目标。  

2.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建立审计委员会制度的必要性  

( 1)建立审计委员会制度 ,能够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

一方面 ,可以加强对公司管理层的制约和监督 ,约束内部人员 ,

特别是公司管理层的行为 ,减少因管理层的自利行为给公司造成

的损失 ;另一方面 ,可以改变董事会人员组成单一、大股东“一股

独大”的情况 ,更加有效地履行监督职责 ,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的

合法权益。  

( 2)建立审计委员会 ,能够强化内部控制和内部审计。由审计

委员会对公司内部控制的效率、效果与财务报告的可靠性进行的监



督 ,是公司内部的一种过程监督 ,包括事前、事中与事后三个时间

段的监督 ,这样更有助于规范内部控制。审计委员会介入内部审

计 ,大大增强了内部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在审计委员会指

导下 ,公司内审部门经理的提名与撤换须经该委员会的同意 ,管

理层无法任意左右内部审计部门。同时 ,审计委员会有权委托内部

审计部门为其工作 ,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为保证审计委员会作用的发挥 ,审计委员会中既需要独立董

事 ,也需要内部董事 ;既要有懂得财务的人员 ,也要有熟悉经营

管理和内部控制的人员。无论哪方面的人员 ,首要条件是要保证其

独立性。对此 ,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 :一是审计委员会成员除了职

务收入外 ,不得接受来自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任何名义的酬金或

其他报酬 ;二是审计委员会成员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内

部的任何职务。此外 ,为保证审计委员会工作的有效性 ,进一步降

低审计委员会被大股东和管理当局操纵的可能性 ,应明确由独立

董事担当审计委员会主席,并且出任主席的独立董事应是财务专

家。所谓财务专家 ,借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规定 ,应当符合下

述条件 :了解会计报表和一般公认会计原则 ;有能力评价这些原

则的具体运用;具有编制、审计、分析和评价包含复杂会计事项的

会计报表的经验 ;了解内部控制与财务报告的程序 ;了解审计委

员会的职能。具体来讲应具备拥有国家认定的高级会计资格等条件,

从而既保证其相对独立性 ,又保证其胜任能力。 

三、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的实施情况 

审计委员会在推动有效的公司治理方面 ,具有重要的责任,通

过上文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 ,审计委员会在强化公司治理体制、实

施内部监管以及领导内外部审计方面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由

于审计委员会的特殊地位与职责 ,其内部构成人员中独立董事的

工作职权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审计委员会效力的发挥。从美国安然

公司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 ,即使在保证了独立董事的独立性 ,

在数量上占优势的他们在面对公司连续数年的粉饰性财务报表和

虚报利润的行为时却仍然保持沉默。笔者认为这种现象出现的一部

分原因是因为独立董事仅有实名但是没有相应的权力 ,更主要的

原因是美国传统的三极治理模式并没有真正给予独立董事及其所

组成的审计委员会应有的地位。在安然事件之前 ,审计委员会及其

成员更多的时候只是一种摆设 ,而没有得到公司及股东的充分重

视。 

我国的《公司法》对独立董事的设立没有做硬性规定 ,只是在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里提到 ,上市公司可以设立独立董事。由于

是任意性而缺乏强制性 ,所以除了一些上市公司为了增强股民的

信心设立独立董事外 ,大部分公司不愿意设立独立董事 ,如四川

长虹这样的大公司也迟迟到 2005 年才设立独立董事。 



在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主要由控股股东控制 ,

这样独立董事更容易代表大股东的利益。由控股股东或其派遣的董

事参与提名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占 88.27%,其中提名两名及以上

独立董事的占 69.05%;由非控股股东但持有本公司 1%以上股权的

股东提名的独立董事只占 15.01%;由董事会其他成员提名的独立

董事占 24.5%。仅有 2.11%的独立董事由董事会的专门委员会提

名。 

这样 ,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自然会受到大股东及行

使控制权的经理人 (其他独立董事和内部董事 )的影响。审计委员

会的独立性难以得到保障 ,从而直接影响了审计委员会建立相关

程序 ,以处理公司内部控制或审计事项投诉的过程。 

独立董事一度被戏称为“花瓶” ,也就是说他们发挥的作用是

有限的 ,影响力也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 ,自 2004 年以来 ,

国内独立董事的作用和影响力日益受到广大股东的认同和支持。以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伊利” )为例 ,财务学

教授王斌在 2003 年 5 月被聘为伊利独立董事 ,并任审计委员会主

任。 2004 年 5 月,王斌从合并报表和母公司的报表中看出问题 ,

他提出了“资金往来不清晰、购买国债的动机难以理解、没有大额

浮动资金的授权制度、内部控制制度混乱”等四项质疑。但当时的

董事长郑俊怀迟迟不给答复,2004 年 6月 15 日,王斌与另外两位独

立董事俞伯伟、郭小川联合发表声明 ,要求聘请一家会计师事务所

对有关伊利资金流动、国债交易等问题进行专题审计。 2004 年 6

月 29 日,俞伯伟被伊利罢免。同年 8 月 3 日,王斌辞职。在伊利担

任独立董事的这段时间 ,王斌教授参加了任期内的全部董事会会

议。他说 ,独立董事就像是红绿灯上面的那个探头 ,有监督作用 ,

但更多的是威慑作用。而另一位独立董事俞伯伟 ,他不是第一个公

开和上市公司董事会叫板的独立董事 ,但他是因为维护独立董事

“独立性”而被上市公司罢免的第一人 ,也是我国资本市场上独立

董事起诉上市公司侵权的第一人。 

作为国有企业转制上市的伊利 ,尽管有超过 40%的公众股,并

完成了国有股的转让 ,但其董事会并未能充分体现多元化投资主

体的利益。内部人仍然占据着董事会的大部分席位 ,本质上仍然是

董事长一个人的董事会。独立董事的监管作用发挥受到多方限制和

束缚。此外 ,在国有股和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的我国股市 ,收购者

很难通过股票市场实现对公司的接管。缺少外部控制权市场的约

束 ,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董事长个人权力的滥用。权力制衡机制的

缺乏 ,个人权力高度集中 ,导致多元化投资主体的利益不能在董

事会内部得到有效实现,是伊利董事会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 

伊利的独立董事俞伯伟虽然被罢免 ,但他保护了广大中小股

东的利益 ,其威慑力甚至影响了伊利董事会的换届。现在,伊利已



经从前任董事长郑俊怀的阴影中走出来 ,大股东仍然坚定地站在

伊利身后 ,而广大中小股东并没有因为伊利过去的财务危机而放

弃对该公司的支持。相反 ,通过独立董事俞伯伟等人的行为 ,他们

相信公司中是有人为他们的利益着想 ,会去积极保护维护他们的

合法权益。从伊利独立董事罢免风波中 ,我们可以看到独立董事对

于保护中小投资人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这一方面说明如果上市公

司能够采纳《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的建议 ,建立由独立董事组成

的审计委员会 ,独立董事便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 ,也说

明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的存在可以保证其在实施监督时的独立

性 ,进而更好地发挥其在公司治理中的特殊作用。 

四、结论 

从上面三部分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在我国上市公司中 ,要

使审计委员会成为一个有效的组织 ,必须使审计委员会成为公司

除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外部审计之外的第四大基石。因此笔者呼

吁决策者加快在上市公司中建立审计委员会的立法工作 ,使其尽

快从一项建议转变为一项法律。在下一轮《公司法》的修订中 ,

更加明确审计委员会的职能 ,强化审计委员会的权力 ,指明审计

委员会的义务 ,为审计委员会行使其职责提供法律的保障和必要

的制约。 

这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关于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及其成员的能

力如何衡量 ,因为这关系到审计委员会最终能否实现其应有效力。

为了保证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及实际能力 ,我们可以一方面借鉴

美国的门槛式标准 ,比如规定审计委员会成员必须不是公司以前

的执行董事 ,没有参与过公司咨询、顾问、审计活动 ,与公司没有

职业上的关系等等 ,把它们作为硬性指标来考察潜在的独立董事。

另一方面 ,我们可以在引入达标的独立董事后 ,通过强化监督和

激励机制来提高他们的独立性 ,从而保证审计委员会成员的独立

性 ,并对他们施加一定压力来确保其职责的实现。审计委员会制度

的建立和完善是后安然世代国际内部审计发展的趋势 ,也是改善

公司治理模式的必由之路。一个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应当做到 :

①实现组织既定的目标 ,维护股东的权益 ;②确保利益相关者的

合法权益 ,并鼓励公司和利益相关者积极进行合作 ,保证及时准

确地披露与公司有关的重大问题 ,包括财务状况、经营状况、所有

权状况和公司治理状况等信息 ;③确保董事会对公司的战略性指

导和对管理层的有效监督 ,并确保董事会对公司和股东负责。因

此 ,完善的公司治理不能缺少审计委员会 ,因为上述各项目标的

实现都依赖于审计委员会效用的发挥 ,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说 ,审

计委员会实施其职责的程度直接关乎一个公司的治理结构合理与

否。总之 ,设立审计委员会对我国上市公司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监管部门应尽快进行相关立法工作 ,使这一建议变为现实。 



【注】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编号 :70672060)和教育部人文社科

项目 (编号 :06JA630014)的阶段性成果。主要参考文献  

1.阿瑟 ·H.比尔著 .鲍恩斯译 .审计委员会指南 .北京 :中国财政经

济出版社 ,2005  

2.杨忠莲审计委员会国际研究综述 .审计研究 ,2003;2  

3.陆建桥.后安然时代的会计与审计—— 评美国 2002 年《萨班斯—奥

克斯利法案》及其对会计、审计发展的影响 .会计研究 ,2002;10  

4.万宇询,杨朋 .关于审计委员会在中国发展的思考 .审计与经济研

究 ,2005;6  

5.杨忠莲,徐政旦 .我国公司成立审计委员会动机的实证研究 .审计研

究 ,2004;1  

6.秦江萍,段兴民 .中外上市公司会计舞弊动机比较研究 .审计与经济

研究 ,2005;4  

 


